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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326 号 
 

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3 年 12 月 2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

公告》，拟聘任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中兴财光华所”）为 2023年度审计机构，该事项已经董事

会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

公司就下列问题进行核实并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.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兴

华所”）为你公司 2022 年审计机构，你公司 2022 年财务会计报

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，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与

你公司子公司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上海千年”）相关：一是上海千年 2020年之前未按照权责发

生制确认项目成本，可能导致以前年度成本和净资产确认不恰当。

同时，对账期间提供的资料与以前年度审计时上海千年管理层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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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提供的资料出现重大不一致，且无合理解释。二是年审机

构未能对上海千年报告期成本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获取充分、适当

的审计证据。三是年审机构无法就你公司对上海千年商誉减值准

备金额及剩余股权对应的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值金额的合理性进

行判断。 

（1）请结合具体业务发展、审计工作需求和会计师事务所人

员安排及工作计划等情况，说明你公司更换审计机构的具体原因，

并说明中兴华所不再担任你公司 2023 年审计机构的事项与你公

司 2022 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是否存在关联，

你公司与中兴华所前期沟通是否存在争议，如有，详细说明具体

存争议的事项。 

（2）请提供中兴华所关于你公司更换年审会计师事项的书面

陈述意见。 

2.公告显示，中兴财光华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收到行政处罚

6 次、监督管理措施 25次、纪律处分 3 次，涉及从业人员 66 名。

你公司本次拟聘任签字项目合伙人赵海宾于 2021年11月收到证

监会行政处罚，2022 年 4 月收到广东证监局警示函；你公司本

次拟聘任质量控制复核人刘永于 2021年 11月收到证监会行政处

罚。 

（1）请结合项目组主要成员过往审计业务经验、对公司及行

业审计业务熟悉程度、专业人员配备、项目安排及项目人员专业

胜任能力等因素，详细说明你公司聘任中兴财光华所作为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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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原因，中兴财光华所是否具备承接并完成

你公司审计业务的经验和能力。 

（2）请结合你公司本次拟聘任中兴财光华所项目合伙人、签

字会计师、质量控制复核人的执业情况及其收到行政处罚、监督

管理措施情况，说明其是否具备承接并完成公司审计业务的能力。 

3.请中兴财光华所说明是否已对公司 2023 年度审计工作涉

及的内容及范围进行充分的了解与评估，并结合公司 2022 年财

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，说明是否充分了解公司

经营及财务状况，是否与前任审计机构中兴华所就上述问题及风

险情况开展必要的沟通，若是，请详细说明沟通的具体情况及拟

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4.请你公司就 2023 年审计机构聘任事项，说明与中兴财光

华所的沟通筹划过程及决策过程、相关推荐人（如有）、推荐人

与中兴财光华所及项目组成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利益

关系，你公司与中兴财光华所及年报审计项目组成员是否就审计

意见等作出约定或其他安排，是否存在变更审计机构以购买审计

意见的情形。 

5.请详细说明你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、监事会对中兴财光

华所的专业胜任能力、独立性、诚信情况以及投资者合法权益保

护能力等所采取的评估程序和结果，程序是否充分、结论是否客

观，并说明有关依据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12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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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

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

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12月 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
 


